
浙江大学关于浙江省省级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 

间接费用管理的规定（试行） 

浙大发计〔2012〕17 号 

   

为进一步加强省级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经费管理，规范经费使用，根据省财政厅、

省科技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省级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浙

财教〔2010〕382 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现就课题间接费用管理作

出如下规定： 

一、间接费用分配规则 

1．间接费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由学校统筹安排使用，在确保学校因承担科研任

务而产生的公共成本补偿支出以外，兼顾激励教师的科研积极性。 

间接费用包括 A、B 两部分：A 部分为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包括管理费、水电费和

科研用房等资源占用费三部分。B 部分为课题组绩效支出。 

2．为保障课题支撑条件，落实对课题人员的激励政策，要求课题组在编制预算时必须

足额预算课题间接费用，原则上省拨经费 150 万元及以下的课题不预算设备购置费。课题未

足额预算间接费用的，间接费用按照优先保证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原则进行分配，即先 A

后 B 的顺序分配。 

3．绩效支出应由所在学院（系）、研究所对科研工作进行绩效考核的基础上，结合科

研人员实绩，由学校相关部门会同课题组根据规定统筹安排使用。 

4．为鼓励教师争取省级科研任务，在学校现有科研业绩考核机制上，间接费用中的课

题组绩效支出用于课题组成员的激励津贴。 

二、间接费用分配政策 

间接费用由 A 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和 B 课题组绩效支出两部分组成。 

Ａ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以下比例按课题总经费计），包括： 

1．管理费：据《通知》规定按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足额核定，包括学校、学院（系）、

所三级管理费，其中 80%入学校级管理费，10%入学院（系）级管理费，10%入研究所级管

理费。 

2．水电费：仍采用现行管理模式，按 3%限额控制，由学院（系）管理并据实列支。 

3．科研用房等资源占用费：计 2.5%，由课题组管理并据实列支。 

Ｂ课题组绩效支出（以下比例按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计）： 

间接费用总额与Ａ的差额且≤8%（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8%），由课题组管理，

并经绩效考核后发放。间接费用总额与Ａ的差额大于 8%（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8%）

的部分则计入Ａ3，由课题组管理并据实列支。 

三、课题间接费用的其他规定 



为保证课题各承担方权益，浙江大学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的课题负责人须积极争取间接费

用足额到位，并与牵头承担单位书面约定间接费用金额。 

本规定由科学技术研究院和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浙江大学发放纵向科技项目绩效支出的实施细则（试行） 

浙大发科〔2012〕7 号 

  

第一条  为落实《浙江大学关于国家科技计划等课题间接费用管理的规定（试行）》（浙

大发计〔2012〕16 号）和《浙江大学关于浙江省省级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间接费用管

理的规定（试行）》（浙大发计〔2012〕17 号），结合学校实际，就发放纵向科技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绩效支出事宜，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绩效支出须在科研工作绩效考核的基础上，按照“重贡献、重实效”的分配原

则，结合科研人员实绩，由学校统筹安排。发放对象为参与项目实际研究工作，并对总体目

标作出贡献的项目组成员。 

第三条  项目可发放的绩效支出经费，由计划财务处按规定设立专户归集管理，经预算

审核批准后，按酬金发放业务流程发放至个人银行卡。 

第四条  绩效支出发放流程为：由项目负责人会同项目组成员，根据执行进度提出发放

申请；发放对象所在学院（系）或独立研究机构须对其实际研究工作进行绩效考核，所在研

究所应积极参与配合；经科学技术研究院依据相关规定及项目计划任务书（合同书）、预算

书审核，由计划财务处核定后发放。原则上每个项目每年发放绩效支出不超过四次。 

第五条  项目执行期间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对其发放绩效支出： 

（一）未按要求及时报送项目相关材料，包括计划任务书（合同书）、预算书、年度进

展报告、中期总结报告、验收材料及其他相关文件等； 

（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项目负责人、参加人员、经费预算、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等重要事项的调整未按要求提前报批； 

（三）无正当理由，项目未按合同进度执行，或未按期落实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的整改要

求等； 

（四）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学校规章制度等以及其他影响学校声誉的行为； 

对于前款各项情形，绩效支出如已发放的，学校有权追回。 

第六条  本细则适用于国家科技计划、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及浙江省省级科技研发与

成果转化项目等。 

第七条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绩效支出的发放流程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八条  本细则由科学技术研究院和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